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7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日前收到股东谢保军先生及焦耀中先生办理股权质押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谢保军先生及焦耀中先生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5,000,000

股 （限售流

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0.93%

）和

36,0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460

万股，限售流通股

3140

万股，共计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6.67%

）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郑分

"

），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光大郑分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办理了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光大郑分向其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至目前，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187,655,04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4.76%

，其中已质押股

份数额为

169,7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1.43%

；焦耀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41,890,000

股

,

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7.76%

，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额为

36,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67%

。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056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编号：临

2012-058

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2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在北京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28

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8

人，参加会议

8

名董事。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会议由张本

智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国医药内控体系文件的议案》。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实施工作计划，以及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监局的

统一安排和部署，按步骤、分阶段稳步推进了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公司通过试运行，对内控运行情况进行

了全面自评，从而优化了制度与流程，提升了公司管理水平，夯实了内控长效机制建设基础，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了内控体系文件并决定公司本部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继续推进内控体系在子公司层面的体系建设工作和内控规范实施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35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值税税率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0

号），根据该文件，从事生物制品经营的药品批发企业和药品零售企业可选择简易办法

按照生物制品销售额和

3%

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目前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下属单采血浆公司执行的增值税税率为

17%

，可

抵扣进项税额。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09

】

9

号）第二条第三款第四项

"

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

制成的生物制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6%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

的规定，公司及下属单采血浆公司可

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6%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不再抵扣进项税额。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客户反馈意见， 公司及下属单采血浆公司拟将增值税调整为按照简易办法依

照

6%

征收率计算缴纳。 目前公司增值税税率调整事宜已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获得新乡市高新区国税局核准，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增值税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6%

征收率计算缴纳；公司下属单采血浆公司变更手续正在办理

中。预计公司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税负，对公司

2013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2－6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接第三大股东

--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持有本公司

流通股

116

，

398,087

股，占总股本的

5.01%

）通知

,

重庆信托已将其持有的

116,398,000

股本公司股份，质押

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并已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重庆信托共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116,398,087

股，累积质押本公司流通股

116,398,000

股。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2012-39

号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康普瑞丁磷酸二钠

（

CA4P

）项目”研究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日前获悉公司与方正医药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研究院

"

）合作研发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康普瑞丁磷酸二钠

Ⅱ

、

Ⅲ

期临床申请已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

"

药品审评中心

"

）技术评审通过。

2010

年

1

月公司与研究院签署《技术开发（合作）合同》，双方共同研究开发康普瑞丁磷酸二钠

Ⅰ

期临床研

究项目（详见公司公告

2010-02

号）。康普瑞丁磷酸二钠（

CA4P

）是一种血管靶向药物或内皮破坏药物，其机理

是引起肿瘤血流供应迅速中断导致肿瘤由于供氧不足和营养饥饿而死亡。 它是一种正在开发的作用为破坏

肿瘤血管系统的抗癌药。公司在

2005

年底对康普瑞丁磷酸二钠及注射剂按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行一类新药

I

期临床注册申报， 于

2008

年

9

月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注射用康普瑞丁磷酸二钠

I

期临床试验

批件（批件号：

2008L04683

）。

该产品尚需经过

Ⅱ

、

Ⅲ

期临床试验阶段，此过程需耗时

3-5

年左右。鉴于该产品属于一类新药，研究开发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关于该产品的后续研发进展，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经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已完成了向董事长苏显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

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 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

、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苏显泽 董事长

２４．２８８ ８．８３２％ ０．０３８％

３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０

元

／

股；

４

、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股份。

二、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

依据公司《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持有的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用于担保

或偿还债务。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

自解锁日起，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可在随后的

４８

个月内分

４

期解锁，

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及可解锁数量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四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注：以上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锁比例为达成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最大值的可解锁比例，实际解锁比例

将根据实际达成的业绩指标进行调整。若出现根据当年业绩指标部分解锁的情况，则当年未解锁部分可

以在有效期内的以后年度里在达成弥补业绩缺口的情况下解锁。

激励计划有效期届满后，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票由公司以每股

０

元回购并予以注销。

四、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示的

完全一致。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０

，

９１０

，

５７８ ４５．８１ ２４２

，

８８０ ２９１

，

１５３

，

４５８ ４５．８５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

，

３９７

，

１２０ ０．３８ ２４２

，

８８０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２

，

７７３

，

７１８ ０．４４ ０ ２

，

７７３

，

７１８ ０．４４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４０

，

４９１

，

６３１ ２２．１３ ０ １４０

，

４９１

，

６３１ ２２．１３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４５

，

２４８

，

１０９ ２２．８７ ０ １４５

，

２４８

，

１０９ ２２．８７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４４

，

０６６

，

６２２ ５４．１９ －２４２

，

８８０ ３４３

，

８２３

，

７４２ ５４．１５

三、股份总数

６３４

，

９７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３４

，

９７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陈大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毅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毅

离任原因 公司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优质生活股票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毅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戴宇虹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强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毅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证券从业年限

９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程序员、业务经理、天安保险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经

理；

２００８

年加入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先后担任理财顾问部投资

经理、蓝筹精选基金经理助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至今担任泰信发

展主题股票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起兼任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基金

经理。现同时担任研究部研究副总监、首席策略分析师。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９０００８

泰信发展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

２９００１０

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０６－０９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强

离任原因 公司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易宝支付

－

易购通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

放式基金，本公司与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易宝支付

"

）合作，自

2012

年

12

月

28

日起正式

推出基金网上交易通过易宝支付

－

易购通进行开户和交易的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12

年

12

月

28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

持有易宝支付

－

易购通平台支持的银行卡的个人投资者。

（易宝支付

－

易购通平台支持的银行卡请详见平安大华基金网上交易相关说明）

三、适用基金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00001

）

平安大华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00002

）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00003

）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00004

）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700005

）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代码：

700006

）

及以后发行的平安大华旗下的基金产品，如有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四、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分红方式变更、账户资料变更、交易查询等业务。

五、适用交易费率

投资者通过易宝支付

－

易购通通道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指定基金（仅

限前端收费模式），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申购费率（以下简称为

"

标准费率

"

）大于

0.6%

的，单

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4

折执行，若折后费率低于

0.6

的，按

0.6

计收；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0.6%

，或是固定

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易宝支付

－

易购通通道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认购本公司旗下指定基金，认购费率以基金招

募说明书中规定的费率为准。

本公司可对上述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4800

进行咨询； 或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fund.pingan.

com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有关网上交

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

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49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3

：

00

；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人民中路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罗桂友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109,202,65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81%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109,202,658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的

36.04%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无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1

、通过了《关于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202,6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02,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出席律师：张清伟、殷长龙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凯文律股字

[2012]C0023

号

致：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贵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

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件，

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

"

《董事会决议》

"

）；

2.

贵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

3.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 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

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刊载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所律

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董事会决议》，贵公司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五日以公告方式做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

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项等

,

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周四）下午

3:00

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人民中路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公告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4.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罗桂友先生主持。

经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周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数

109,202,658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额的

19.8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证实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通过。具体议案为：

关于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9,202,6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表决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获得通过。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饶晓敏 张清伟

殷长龙

2012

年

12

月

27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代销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协商，本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继续参加平安银行开展的基金定投

及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１

２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５８０００２

３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３

４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８２００１

５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５

６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６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优惠活动内容

１．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渠道办理以上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享受费率优惠。原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统一优惠至

０．６％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注：电话银行渠道的基金定投业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中旬上线（上线时间以平安银行业务上线公告为准）。

业务上线后，将根据本公告内容享受相关产品的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２．

柜面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点柜面渠道办理以上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享受费率优惠。原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仅限于

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４．

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点柜面渠道申购基金，不享受优惠费率。

５．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

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四、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

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

率。

２

、有关网上申购费率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详情请见平安银行网站刊登的公告。投资者

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参加中国工商银行开展

的“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基金定期定额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产品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１

２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５８０００２

３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３

４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５

５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６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三、优惠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

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

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

明的费率）

四、重要提示：

１

、定期定额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工商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２

、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不成功的，无法享受本次优惠。

３

、本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基金定时定额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协商，东

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决定参加中信建投延长定时定额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１

２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５８０００２

３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３

４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５

５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６

６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７

７

东吴新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０００８

８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８２００１

９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５８２００２

１０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５００１

１１

东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２００３

１２

东吴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５８０６

二、活动时间：

活动截止时间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现将活动时间变更为无限期。

三、优惠活动内容：

１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时定额申购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

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２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交易系统现场委托定时定额申购该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

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３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四、重要提示：

１

、定期定额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建投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中信建投的有关公告。

２

、本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网：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中信建投证券各地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免长话费）

２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４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

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亚军先生、郝滨先生、杨斌先生、张鑫淼女士、邵良志先

生、潘成东先生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迁址、更名、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已进入实施阶段，公司拟将住所变更为“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

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７７７

号”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住所为准）；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国内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

口业务；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务、物业服务业务（需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仓

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迁址、更名、变更经营范围的一切有关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新增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及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拟向富奥股份各股东增发股份共计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８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８

，

６９５

，

１４０

元。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一切有关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的基本内容及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安排，公司

拟对章程进行修改，修正案如下：

序号 条款 原规定 修改后规定

１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以 “深府办复

［

１９９３

］

７２０

号”文批准，采取募集方式设立，并

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

执照，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３７９

。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办复

［

１９９３

］

７２０

号” 文批准， 采取募集方式设

立， 并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文核准，公司以新增股

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迁址至长春，并在长春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号【】（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编号为

准）。

２

第三条

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

“深证复［

１９９３

］

４０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

室“深证复［

１９９３

］

４０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文核准，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

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３

第四条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缩写：

Ｓｕｎｒｉｓｅ

）。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ＦＡ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缩写：

ＦＡＷＥＲ

）。

４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福田区泰然

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

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风南街

７７７

号；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１１

（以

工商部门核准的住所为准）。

５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８

，

６９５

，

１４０

元。

６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第

二、三类商品在广东省内进出口业务（具体商

品按粤经贸进字［

１９９０

］

３２０

号文执行）。本公司

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内销，销售木制品

（不含木片），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银、汽车

和化学危险品），针、纺织品，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橡胶制品。咨询服务，实业投资。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零

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国内

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设备及工

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

务、物业服务业务（需凭有效资质证书经

营）； 仓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以工

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７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 流通股

１７

，

４５８．３６

万股， 有限售条件股

１１

，

３８３．６４

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９８

，

６９５

，

１４０

股， 均为

普通股。

上述章程修订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无需为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源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关于向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承诺函，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源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为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本次交易方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次交易、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

日并且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质押等权利限制的公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 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交易方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反对本次交易方案的

Ａ

股异议股东均已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无

Ｂ

股股东对本次交易方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因此，本公司无需制

定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源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提供现金选择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该次股东大会拟审议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迁址、更名、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新增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第

２

项及第

３

项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５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孔那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孔那女士、牛素艳女士、王敏女士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有关事项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公司迁址、更名、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已进入实施阶段，公司拟将住所变更为“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

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７７７

号”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住所为准）；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国内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

口业务；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务、物业服务业务（需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仓

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新增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及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拟向富奥股份各股东增发股份共计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８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８

，

６９５

，

１４０

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的基本内容及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安排，公司

拟对章程进行修改，修正案如下：

序号 条款 原规定 修改后规定

1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以 “深府办复

［

１９９３

］

７２０

号”文批准，采取募集方式设立，并

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

执照，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３７９

。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办复

［

１９９３

］

７２０

号” 文批准， 采取募集方式设

立， 并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文核准，公司以新增股

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迁址至长春，并在长春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号【】（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编号为

准）。

2

第三条

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

“深证复［

１９９３

］

４０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

室“深证复［

１９９３

］

４０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文核准，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

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3

第四条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缩写：

Ｓｕｎｒｉｓｅ

）。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ＦＡ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缩写：

ＦＡＷＥＲ

）。

4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福田区泰然

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

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风南街

７７７

号；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１１

（以

工商部门核准的住所为准）。

5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８

，

６９５

，

１４０

元。

6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第

二、三类商品在广东省内进出口业务（具体商

品按粤经贸进字［

１９９０

］

３２０

号文执行）。本公司

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内销，销售木制品

（不含木片），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银、汽车

和化学危险品），针、纺织品，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橡胶制品。咨询服务，实业投资。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零

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国内

销售及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设备及工

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

务、物业服务业务（需凭有效资质证书经

营）； 仓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以工

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7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８

，

８４２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 流通股

１７

，

４５８．３６

万股， 有限售条件股

１１

，

３８３．６４

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９８

，

６９５

，

１４０

股， 均为

普通股。

上述章程修订内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无需为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源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关于向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承诺函，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源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为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本次交易方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次交易、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

日并且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质押等权利限制的公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 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交易方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反对本次交易方案的

Ａ

股异议股东均已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无

Ｂ

股股东对本次交易方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因此，本公司无需制

定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源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提供现金选择权。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监事会认为，以上四项议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有利于保护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６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下午三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

１

）关于公司迁址、更名、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新增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０７４

。

３．

特别强调事项：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表决，其中第

２

项及第

３

项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

２

）个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个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

（

４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本公司董秘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本公司董秘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４０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７７５１１

、

８３８７５５３１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应包括：（

１

）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

弃权票的指示；（

２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

的具体指示。）

委托股东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帐户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2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